
患者周某，怀孕

后一直在云南某医院

进行围产保健检查。

2012 年 8 月 经 剖 宫

产娩出女婴，回到病

房后出现脉搏加快、

血压急降等症状，经

查为子宫收缩欠佳，

阴道活动性出血，被

迫紧急行“子宫次全

切除术”，术后两日

再次出现阴道流血增

多，并发现宫腔积血，

急转入当地省人民医

院 ICU 救 治， 于 10

日后出院。

出院后，患者家

属质疑该院存在医疗

差错，委托律师介入

维权，律师带家属前

往医院拆封并复印病

历，经律师审查医院

封存病历中缺失关键

病历——医嘱单。本

案诉至当地法院后，

患方律师提出封存病

历 中 可 能 没 有 医 嘱

单，并申请法院组织

医 患 双 方 对 病 历 进

行 拆 封 清 点 制 作 病

历目录，之后将病历

封 存 送 司 法 鉴 定 机

构进行鉴定，在此过

程 中 医 方 曾 向 法 院

和 鉴 定 机 构 补 充 提

交 未 封 存 的 医 嘱 单

原件，均因医嘱单未

封存被拒。鉴定机构

作出“因无医嘱单，

无 法 对 医 院 的 诊 疗

行 为 过 错 及 因 果 关

系 进 行 客 观 判 断”

的 意 见， 一 审 法 院

以 此 判 决： 医 方 承

担 80% 的赔偿责任，

赔偿患方 13 万余元。

医 方 对 一 审 判 决 不

服 提 起 上 诉， 并 在

二 审 中 提 出 新 的 鉴

定申请但未获准许，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第三方调解在医患关

系讲和中被寄予厚望。然

而，多数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 机 构 面 临 缺 乏 专 职 人

员、没有专项经费、没有

调解场地、调解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未成为真正意

义 的 社 会 公 益 性 服 务 组

织。令人欣喜的是，在医

患双方的需求下，一些民

间的第三方调解机构露出

嫩芽，并表现出了旺盛的

生命力。哈尔滨市第一医

院的法律诊所便是其一。

工作人员常驻诊所

为探索新型的调解机

构，免费为医患双方提供

便捷的法律援助、医疗纠

纷调解等公益性服务，哈

尔滨市法学会牵头在该市

大型医院内成立法律诊所， 

2014 年 6 月，哈尔滨市第

一医院正式成为法律诊所

的试点单位。

在该法律诊所，记者

见到了常驻诊所，负责接

待、登记、参与协调调解

的工作人员。据该工作人

员介绍，诊所由 7 名律师、

3 位在校大学老师、4 位社

区人员共 14 人组成，两位

社区工作人员在诊所常驻，

必要时，律师和大学老师

参与协调。常驻人员作息

时间与医院员工相同。

引导患者理性看问题

工作人员小丁介绍了

一起成功解开患者误解的

案例。张女士（化名）的

爱人被撞伤，肇事司机说：

“我有医疗保险，为患者

治疗时要尽量用保险公司

能报销的药，不予报销的

药保险公司不赔。”

张女士采纳了司机的

意见，并把相关情况告知

医生。然而，结账时患者

发现有 4000 块钱不属于报

销范围的部分。肇事司机

不予支付，要患者与医院

协调。张女士认为，既然

事先已明确告知医生，医

生不顾自己的主张，4000

元钱应由医院负责。因此，

她多次到医院讨说法，无

论医院如何解释开处相关

药物是病情需要，张女士

均不认同，后在医院的建

议下，准备走法律途径。

如此，张女士来到诊

所问询。诊所随后到相关

科室了解具体情况。最后，

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予了

解释：肇事司机的想法是

不正当的。无论治病需要

多少钱，所有费用均应由

其承担。至此，张女士才

幡然醒悟。

法律诊所作用明显

小丁说，接待的绝大

多数人并不是驻地医院的

患者，不少是通过报纸、

电视了解后前来咨询的。

其中，最常见的是发生交

通事故后，患者在医院检

查住院，肇事方不理睬。

诊所开业 8 个月以来，总

共 接 待 了 50 余 起， 处 理

了 20 余起案件。

据该院院长孟庆刚介

绍，诊所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三方机构，医院积极响

应支持。他告诉记者，人

员工资由其原单位负责，

医 院 为 其 提 供 了 办 公 地

点、电话、网络、桌椅等

必须工作物品。

“诊所反应的一些情

况虽然是小问题，但对医

院服务却能起到监督作用。

如一些患者反映：检查结

果出地慢、两次检查结果

数据有出入……”他表示，

法律诊所不仅多次为在气

头上的患者消火降温，反

应的患者意见也成为医院

医疗质量持续改进的线索。

更难能可贵的是，诊所会

对患者的咨询询问登记，

并进行录音录像。一旦调

解不成功，这些第三方提

供的资料便可成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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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新视点

案例回放

民间法律诊所帮患者“灭火”
▲本报记者  宋攀  张艳萍

律师分析

2 月 27 日 ~28 日，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草案）》在此间召

开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上提交初审，其中

多项内容着眼于化解医

患矛盾、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中国医患

关系紧张，接连发生伤

医事件，反映出患者权

利保护存在不足、患者

义务不明确等问题。条

例作为地方立法的一次

尝试，在一些环节上做

了细化和更具操作性的

规定。”负责协调条例

起草工作的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戴广宇介绍。

这些“更具操作性”

的规定十分具体，包括

对门诊医师每日接诊人

数进行限制；明确患者

享有查阅、复印、复制

病历资料的权利，享有

封存病历资料和检验样

本的权利；对患者死因

有异议或死因不明的，

明确医疗机构和患者近

亲属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在我国的一些大型

医院，门诊医师每日或

可接诊上百名患者，患

者们往往抱怨他们早起

排队、苦等了半天却只

能得到３分钟的诊治；

而医生们也满腹委屈，

他们可能已经忙得连水

都喝不上一口，却仍然

难以安抚全部患者。

广东省医学会医事

法学分会主任委员、广

东省人大立法咨询专家

宋 儒 亮 表 示， 限 制 每

日接诊人数，事实上也

就是保障了每名患者的

就诊时间，确保了医患

双方的法定权利义务。

“在‘情’和‘理’之

外，用‘法’的理念去

解决医患纠纷，是这次

深圳医疗立法的最大亮

点之一。”

除此之外，条例草

案中的制度设计创新还

包括鼓励医疗机构购买

医疗责任险，要求承保

的保险公司参与医患纠

纷的调查、评估、协商、

赔付等过程；明确仲裁

处理医患纠纷的合法地

位；规定卫生行政部门

不承担医患纠纷调解以

确保公正等。

� （来源：新华网）

深圳：门诊医生
接诊人数受限

热点追踪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鉴定

不能、法院适用过错推定的

医疗损害案件。人民法院在

判决本案时充分考虑了未封

存的医嘱单效力问题，在鉴

定材料的认定上严格把关，

医方未将医嘱单封存的程序

性过失导致法院无法认定医

嘱单的真实性，终以医疗机

构败诉收场。该案判决在责

任比例方面既考虑了医方程

序性过失的后果，也考虑了

妇女妊娠本身存在的医疗风

险，如此划分既合法又合理。

病历管理风险同样是医

疗机构面临的重大风险，医

疗机构遗失病历、伪造病历

败诉的案件已屡见不鲜。若

试想，该案中法院收下医方

提交的未封存的医嘱单作为

鉴定材料，无论本案胜败如

何，都势必会冲击医疗损害

案件的证据固定模式，将可

能导致医疗机构更疏于病历

管理，因此医院败诉并不冤

枉，若是冤枉，也是“医院

自己冤枉了自己”。

病历存在瑕疵  医院诉讼中一败涂地 
▲云南典卫律师事务所   金尚江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等规定，医患双方在发

生医疗争议时对病历进行封

存，是医疗损害案件中最为

关键的环节。作为制作和保

管病历的一方，医疗机构有

义务将病历提供用于封存，

只有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资

料才能作为鉴定材料。而本

案中医方封存后提交的医嘱

单因未封存导致其丧失证据

的真实性，因此不能作为鉴

定材料，进而导致鉴定材料

不完整及鉴定机构“鉴定不

能”，其过错在于医方。

医嘱单在医院电脑系统

中没有能及时打印出而未能

封存，且医方提供的医嘱单可

以与其他已经封存的病历资

料形成有效的印证，故可以作

为鉴定材料用于鉴定。患方的

损害后果属于分娩的风险和

并发症，医方无责任。

医方未能按医疗规范将

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按规定

封存于病历内，导致鉴定机

构无法作出“存在过错”的

鉴定结论，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 58 条规定，推定医方

存在过错。对于过错比例，

因每个人的妊娠过程存在个

体差异，结合现有的医疗水

平及手术本身具有一定风险，

认为被告承担 80% 的责任为

宜。对于被告所反驳的医嘱

单在医院电脑系统中没能及

时打印出且未能封存的观点，

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也不具

合理性，法院不予采纳。

医方须及时提供封存病历资料

责任比例划分根据实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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